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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算法风险现实发生和算法治理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美国构建了以政府、企业行业、研

究院所/ 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共治模式，采用基于风险的重点领域治理、公共和私营部门兼治、打造

算法治理逻辑闭环的治理策略，形成了以算法影响评估、算法披露、算法问责为框架的治理制度。美国

算法治理经验，可为我国在算法治理模式完善、治理策略选择和治理制度构建方面提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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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算法治理分析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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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治理是当今全球的一项重要议题，国际

社会竞相开展相关研究与实践。2022 年 2 月，美

国民主党参议员提出《2022 算法问责法案》，成

为美国关于算法治理专门立法的最新探索。无独有

偶，我国第一部以算法推荐服务为规制对象的部门

规章——《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也

于 2022 年 3 月正式实施。本文以美国算法治理立

法为主线，梳理与分析其算法治理背景、模式、策

略与制度，以期助力我国相关工作的深化推进。

1　美国开展算法治理的重要背景

随着算法技术与社会生活融合程度的日益加

深，其产生的影响也愈加深刻。同时，在第四次工

业革命浪潮下，国家未来发展前景与对新兴技术的

掌握息息相关。这两方面的原因构成了美国开展算

法治理的重要背景。

1.1　算法影响的正反二重性

本质上，算法是一套包含一系列数学运算（如

方程式、代数、微积分、逻辑学等）并将其转换为

计算机代码的完整指令 [1]。其作为现代科学技术重

要成果之一，不仅为机器创造现代奇迹提供了重

要动力，更已深刻嵌入社会发展结构的肌理，重塑

了社会传统决策机制——由机器替代人做出部分决

策，涉及交通、金融、住房、医疗、销售、教育、

就业等诸多领域。如智能出行 App，可以直接为用

户规划最佳出行路线，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

算法也因在公共部门的扩展应用而逐渐参与到社会

治理中来。公共部门已经习惯（甚至依赖）通过算

法模型参与社会日常治理，以缓解日益增长的治理

压力与相对有限的治理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 [2]。研

究还发现，通过算法模型观察离散事件的时间和空

间坐标，甚至可提前一周预测两个街区内的犯罪，

且在美国 8 个城市的试验准确率高达 90%[3]。应认

为，算法在公私领域的应用，为社会治理与公众生

活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务。

但与此同时，算法也展现出了益处与风险并存

的“正反二重性”。按照风险社会理论，工业化发

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会产生“现代

性风险”，引发新的危险和不安。文明的进步并不

总能消解人类对风险的担忧，特别是在技术学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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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发展的核心领域，风险正披着数字和方程的

外衣，悄无声息地潜入生活之中 [4]。

算法风险的产生与其运行机制密不可分，算法

运行需要以数据为支撑，输入带有偏见的数据则输

出不公正的决策结果，即“偏见入，偏见出”。密

歇根州的算法自动化审核失业补贴申请者系统就曾

导致 4 万人受害 [5]；一些高校也因利用算法决策学

生招录和奖学金的分配，导致了可能有损学生利益

和加剧教育危机的质疑 [6]；一份关于美国刑事司法

系统利用算法的报告也指出，智能量刑工具的使用

面临有效性、准确性和偏见等担忧，应停止使用或

改进此类智能工具 [7]。在这些事例中，算法充当了

看不见的“裁决者”，算法黑箱的存在使得外界无

法清晰了解算法决策的过程。有学者甚至将有害的

算法模型描述为具有“不透明、规模化和毁灭性”

特征，并造成“数字难民”的“数学杀伤性武器”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8]。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算法歧视、算法操纵、算法茧房、算法权力等

的争议不绝于耳，引发了强化算法治理的时代诉求。

1.2　算法治理进入全球化时代

面对算法现实风险及技术发展需要，以联合

国、欧盟、英国、加拿大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国

家开始探索算法治理方案，反映出算法治理进入全

球化时代。

2021 年 11 月，联合国颁布《人工智能伦理问

题建议书》，阐明人工智能算法可能复制和加深现

有的偏见，产生新的伦理挑战，并在算法研发、可

解释性、透明度、隐私影响评估等方面提出了治理

要求 [9]。该建议书由联合国的 193 个成员国共同签

署，对国际社会的算法治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欧盟算法治理规范建设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

成果。2016 年 4 月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赋予个人关于算法自动化决策的事前拒绝权和事后

获得人工干预和表达观点、提出异议权，以增强个

人在自动化决策中的数据权益保护 [10]。2019 年 4 月

发布《算法问责及透明度监管框架》，建立“算法

影响评估”机制 [11]。2021 年 4 月出台《人工智能法》，

设计“人为监督”制度，强化对高风险人工智能，

尤其是为人的决策提供信息或建议的高风险人工智

能系统的监督 [12]。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在国家层面制定算法透明

度标准的国家之一。2021 年 11 月发布了一项开创

性标准，旨在为政府和公共服务部门提供有关利用

算法工具进行自动化决策的具体指导（尤其是对个

人可能产生法律或经济影响时），包括透明度数据

标准、透明度模板和行动指南等重要内容 [13]。

加拿大在认识算法自动化决策功能的基础上，

为降低公共部门采用该决策方式的风险，于 2019 年

2 月出台了《自动化决策指令》，就算法影响评估、

算法决策透明度和质量保证、算法决策的救济和责

任承担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4]。

基于算法现实风险及其治理的全球化，美国也

在不断探索治理方案，并形成了颇具自身特点的“多

元共治”模式。

2　美国算法多元共治模式与特点

多元共治意味着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这是美

国算法治理模式所体现的鲜明特点。联邦政府、州

和地方政府、相关行业、私营部门等主体都参与到

了治理行列之中，但这些主体并非一定采用统一的

规范行事，而是呈现出去中心化和动态发展的治理

特征 [15]。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州和地方政府率

先立法、联邦政府持续推进、企业行业自治自律、

研究院所 / 机构积极参与为主要特点的治理模式。

2.1　州和地方政府率先立法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是推动算法治理的先行者、

主力军，涌现出了多个“第一”。2018 年 1 月，

纽约市议会正式通过美国第一部算法问责法案——

《1696 法案》，开创了美国算法立法治理的先河。

本法旨在对政府使用的各种算法进行监管，以促进

自动化决策的公平性、推动政府决策算法开源和建

立问责制，增强公众对算法的信任。但由于市政府

和企业基于隐私安全、政府网络安全和商业秘密等

理由，反对立法公开算法设计、使用情况，同时立

法也未清晰界定执法范围，导致本法存在先天不足，

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1696 法案》仍具有里程碑意义。

之后的 4 年里，为规范政府机构等对算法决策系统

的使用，美国各地的立法者提出了近 40 项法案 [16]。

如 2018 年 5 月，佛蒙特州通过了全美第一部针对

数据代理商的法律——《第 171 号法案》，要求在

本州注册的数据代理商告知消费者个人信息收集方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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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否有权退出及退出机制等。2018 年 6 月，

加州颁布了美国第一部全面的隐私法——美国“史

上最严”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CCPA），并

于 2020 年 11 月在其基础上通过了新的《加州隐私

权法》（CPRA），对以自动化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的活动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的规定。2019 年 8 月，

伊利诺伊州颁布了美国第一部规范以人脸识别方式

视频面试的法案——《人工智能视频面试法》，适

用于所有通过人工智能视频面试方式申请该州工作

职位的应聘者。

2.2　联邦政府持续推进

美国联邦政府也在积极推进相关立法，但与州

和地方政府颇有成效的立法进展不同，联邦政府诸

多提案仍处在审议程序中，至今尚未正式颁布专门

立法。

2019 年 4 月，参议员伊薇特·克拉克（Yvette 

Clarke）等提出《2019 算法问责法案》，围绕个人

信息保护和隐私安全问题，要求大型科技公司评

估和消除其“自动决策系统”有关风险，并对监

管规则的适用主体、责任承担等进行了较为体系

化的设置 [17]。2019 年 10 月，参议员约翰·图恩

（John Thune）提出《过滤气泡透明度法案》，要

求大型平台向用户提供关闭个性化推荐的选项，提

升算法排序结果的透明度 [18]。2020 年 6 月，参议

员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提出《数据问责

和透明度法案》，赋予消费者对数据收集提出质

疑、要求人工审查和解释自动化决策的权利 [19]。

2020 年 10 月，众议员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等提出《保护美国人免受危险算法侵

害法案》，要求拥有 1 000 万以上用户的大型平台

对有损人生命和福祉的算法负责 [20]。2021 年 5 月，

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J. Markey）提出《算

法正义与互联网平台透明度法案》，设置在线平台

义务、提出算法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标准、赋予

用户权利、成立算法专项监管小组等，以提升算法

透明度和防止平台利用算法歧视性地处理个人信

息 [21]。2021 年 10 月，民主党议员提出《2021 对

抗恶意算法的正义法案》，以规制算法个性化推

荐 [22]。2022 年 2 月，伊薇特·克拉克等又在《2019 算

法问责法案》的基础上提出《2022 算法问责法案》，

聚焦算法自动化决策问题，力图构建一个更为安全

和公平的算法使用环境 [23]，这也是美国算法治理

专门立法的最新尝试。

除推动立法之外，联邦政府还发布了多项行政

措施。在奥巴马、特朗普政府时期，政府均通过制

定计划和指导性文件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

研究和实践 [24]。拜登政府同样重视算法治理，如

住房和城市发展部拟推翻一项既有规则，允许人们

对与住房分配有关的算法决策不公提起歧视诉讼和

索赔 [25]。在专门立法之外，美国一些其他既有立法，

如《公平信用报告法》《公平住房法》《平等信贷

机会法》等，因遵循“技术中立”理念而不区分决

策是否由人做出，也发挥着相应的治理功能。

2.3　企业行业自治自律

企业行业作为算法技术的直接研发、应用主

体，面对算法风险，社会要求其积极履行有关治理

责任。尤其是 2018 年发生的“剑桥分析事件”，

更是掀起了反思与批评大型在线平台侵犯用户隐

私、权力过大、逃避社会责任的“抨击科技潮”

（Techlash）[26]。在这种趋势下，企业行业开始以

各种方式探索与构建算法治理机制。

如 Twitter 公司成立了由工程师、研究人员和

数据科学家组成的专业治理机构，评估其所使用的

算法可能产生的风险，并通过举办“算法赏金挑

战赛”这种创新方式，邀请有关开发人员发现和

帮助解决相关问题。在行业方面，亚马逊、谷歌、

Facebook、IBM 和微软共同成立一家以向公众科普

人工智能知识、提供人工智能研究范例和参与讨论

渠道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为算法技术的合规应用提出了相应行业要求。

2.4　研究院所 / 机构积极参与

除政府、企业行业外，研究院所 / 机构也从第

三方的角度参与算法治理，并主要存在两种途径：

一是与政府等其他机构合作。如哈佛大学与旧金山

政府共同设计了一个主要由“评估”和“管理”算

法风险两部分组成的伦理和算法工具包，围绕公共

部门如何更加透明和负责地使用算法这一问题，阐

明算法潜在风险，提高对算法影响的认识和确定减

轻风险的方法。二是研究院所 / 机构单独提出治理

建议。如 2017 年 1 月，美国计算机协会从责任制、

对算法决策提出质疑并获得救济、可解释性、可审

查性等角度发布了 7 条关于算法透明和可责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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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应对算法歧视问题。研究院所 / 机构的参与，

为美国算法治理提供了新视角与智力支持。

整体而言，美国各级政府和企业行业都比较重

视算法治理，并支持有关研究机构的参与，构建了

由诸多主体组成的多元共治模式。但该模式仍在发

展之中。一方面，该模式吸纳了多方力量，形成了

较为强大的治理合力，为消除算法风险、引导算法

技术合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该模式

仍是不完善的，尤其是联邦算法立法仍然缺位。

3　美国算法治理重要策略与制度

3.1　算法治理重要策略

3.1.1　将基于风险的具体场景治理作为重点

当前，美国各级政府都未致力于出台“大而全”

的算法治理法案，而主要以风险作为基本考虑因

素，根据算法具体应用场景提出不同治理方案。如

2021 年 11 月，纽约市议会与伊利诺伊州、马里兰

州联合批准了 Int.1894-2020A 号法案——《自动化

就业决策工具法》，设置招聘、晋升决策中雇主采

用自动化工具时应遵循的要求，如防止偏见的审查、

该工具使用的事前告知制度等，以保护就业公平，

但豁免了不会对人产生实质影响的自动化工具，如

垃圾邮件过滤器、防火墙、电子表格、数据集或其

他数据汇编等 [27]。这种以风险为导向的立法策略，

体现了敏捷使用监管方法和支持技术创新的态度。

3.1.2　治理对象涵盖公共和私营部门

随着算法在公共与私营部门的扩展应用，其

对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加深刻，为此美

国同时对公共与私营部门设置了相关规制制度。

在公共部门领域，如开创美国算法立法治理先河的

《1696 法案》，试图通过监管政府使用自动化决

策的行为，防范和解决公共部门中的算法歧视问题。

纽约州、旧金山市、萨默维尔市等州和城市也发布

了禁止警方和市政部门使用人脸识别软件的禁令。

在私营部门领域，对个性化推荐服务等的应

用提出了要求，尤其是注重对大型平台的规制。多

部联邦政府提案都指出大型平台应履行更多的义务

和承担更大的责任。《算法正义与互联网平台透明

度法案》规定，在线平台应严格履行算法使用、处

理记录的保留义务和算法审核义务，但小型在线平

台无需履行其中的某些具体义务事项。《平台问责

制和透明度法案》要求大型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必

须向适格研究人员共享数据，否则将失去根据《通

信规范法》而享有的豁免权。对大型平台的判断主

要是以资金数额和使用的用户信息量为标准，根据

《2022 算法问责法案》，最近 3 个财年的应税期

间，平均年总收入超 5 000 万美元或拥有超 2.5 亿

美元股权的，以及以拥有、管理、分析等方式使用

超 100 万名用户或消费设备识别信息的，是受本法

案强制性约束的对象。美国之所以重视规制大型平

台，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一般拥有较大规模的用户

群和较强的信息收集、检索、分析等能力，即便对

个人较小的风险也可能因涉及众多用户而酿成较大

风险，因此有必要强化对大型平台的监管。

3.1.3　构建算法治理逻辑闭环

为引导算法合规研发与应用，提升算法透明度

和可解释性，消弭算法风险，美国诸多治理规范设

计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要求算法控制者、使用

者等履行相应义务，赋予受算法影响的个人获得救

济权和设置监管机构的职责等。但这些措施目的的

实现，需要以问责制为保障。与欧盟通过“个体赋

权”，即赋予数据主体算法权利来影响与控制算法

决策不同，美国基于其对算法治理的认识和多元价

值定位，构建了“外部问责”范式，即建立以政府

或第三方为主体的算法问责制 [28]，将由算法歧视

等导致的危害后果，直接归责于算法研发者与使用

者，而非算法本身，以此满足算法的可追责性 [29]。

通过建立这种范式的问责制，美国形成了算法治理

的逻辑闭环。

3.2　算法治理重要制度

3.2.1　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建立健全算法影响评估制度，是美国算法治理

的核心制度之一。该制度实现了对算法风险的动态

化、常态化监测，可以发挥及时防控不同研发与应

用阶段出现的各种风险的作用。以《2022 算法问

责法案》为例，本文将美国算法影响评估制度简要

归纳为评估主体、要求、程序、时间和监督五大方面。

第一，评估主体。在整个评估制度的运行中，

存在三大关键参与主体：联邦贸易委员会（FTC）、

提供算法技术支持的公司以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按照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对其享有管辖权的实体（个

人、合伙企业和公司）。算法自动化决策的应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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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为其提供技术支持的其他公司，都应对有关评

估结果负责。

第二，评估要求。法案共提出了 13 项具体的

评估要求，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一是评

估决策开始前任何已存在的用于关键决策的相关

信息，如已知的危害、故障案例等。二是评估决

策过程中的隐私风险和隐私增强措施，如数据最

小化措施、隐私安全技术等。三是评估任何用于

决策的数据集和其他信息，如用户的种族、性别、

年龄、社会经济状况等。四是评估用户的权利，

如知情权、选择权、异议权等。五是评估对用户

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及其缓解策略。六是记录已

经履行的评估要求、时间和关键节点，以及未能

履行评估要求的原因。七是评估联邦贸易委员会

认为合适的其他事项。

第三，评估程序。联邦贸易委员会应会同其他

部门（如标准机构、私营公司、学术界、技术专家

等）制定相关法规，为评估的开展提供指导。有关

实体应按照要求自行评估本实体因开展自动化决策

而产生的影响，并形成报告报送联邦贸易委员会。

第四，评估时间。一是评估活动持续时间。对

自动化决策及其对公众的影响应进行持续性评估，

包括决策开展之前和决策持续过程中的评估。二是

评估记录保存时间。开展评估的实体应将评估报告

予以保存，保存时间比利用相关自动化决策的过程

多 3 年。

第五，评估监督。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发布年度

匿名综合报告并建立向公众开放的信息库，公众可

以审查所涉实体做出自动化决策的类别、基于哪些

因素考量（如数据源、指标等）做出决策，以及享

有哪些提出异议（质疑、纠正或退出自动化决策系

统等）的权利。

3.2.2　算法披露制度

算法披露制度的重要作用是增强算法透明度，

维护个人的知情权。理论上对“透明”的理解，存

在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公开算法代码、

数据、决策树等信息；广义上，是实现算法运行全

过程的透明，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对算法决策机

制的解释 [30]，即除了“静态”地公示与所使用算

法有关的信息外，还应对算法运行决策机制做出解

释，可谓“动态”的透明。

美国算法披露制度的设计和履行分为以下三

类情况：第一，仅披露算法的存在。《过滤气泡透

明度法案》规定，平台应向用户告知算法的存在，

并以清晰、醒目的方式，向用户提供可以一次性拒

绝算法的提示。第二，披露算法技术信息。《1696 法

案》规定，应使公众能够有意义地评估自动化决策

系统的应用情况，必要时可酌情公开该系统的有关

技术信息。第三，解释算法决策机制。《2022 算

法问责法案》规定，消费者有权获得关于系统决

策的信息，包括有助于做出特定决策的任何相关因

素，如解释哪些因素会导致系统做出不同决策等。

尽管美国在算法披露制度的建构上存在披露程度的

差异，但毫无疑问的是，该制度已经成为强化算法

治理的重要理念。

3.2.3　算法问责制度

虽然美国各部法案在具体问责制度的设计上

不尽相同，但从整个算法治理体系考察，美国主要

构建了行政法和民法层面的问责制。在行政法方面，

对于违反法规的有关行为，由联邦贸易委员会根据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构成“不公平或欺诈”进

行处罚。在民法层面，违反规定的法律主体将受到

民事起诉，并处以一定数额的民事罚款。

4　关于美国算法治理经验的思考

我国高度重视算法治理工作，并取得了较为

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如我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对利用个人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的活动

进行了专门规定，并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推荐管理规定》规范算法推荐服务行为。当前，

我国正逐步向构建完备的算法治理体系迈进。作

为一项全球性议题，美国所构建的多元共治模式

和采用的重要治理策略、制度，可为我国相关工

作的开展提供思考。

第一，保持发展与安全的相互协调。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做出了“最大程度发挥人

工智能潜力”和“最大限度防范风险”的总体部署。

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社会发展高度融合的趋势

下，算法作为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应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彰显数据的生产要素

价值。因此，在算法功能发挥与风险防范之间，应

恰当把握发展与安全的平衡，既要防止过于严格的

制度设计阻碍技术创新，也要尽力减小算法风险。

 ◇司伟攀，刘鑫怡：美国算法治理分析及思考



— 39 —

第二，健全多元共治算法治理模式。目前，在

我国算法治理模式的探索中，政府、企业行业、研

究院所 / 机构等都已成为引导算法向上向善的重要

主体。我国应进一步强调政府的基础性作用，完善

有关政策规范，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发挥企业行

业的主体性作用，推动构建深层次的自治自律机

制；激发研究院所 / 机构的智力支撑作用，支持其

结合实际开展深入研究。

第三，加强重点领域算法治理立法。依据算

法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性，算法治理的必要性

和难度也随之变化，应根据算法应用领域的不同，

厘清治理重点领域，加强分类分级治理研究。对于

低风险的算法应用不需监管或仅需实施算法备案即

可，而对于高风险的算法应用应进行重点规制，如

刑事司法领域、自动驾驶领域等。同时，还应充分

发挥既有法律规范、政策的作用，对能够有效规制

有关算法风险的，不需额外增设专门的算法规范，

以免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第四，注重规制大型平台算法应用。事实上，

任何类型的平台应用算法时都可能产生某些风险，

但相比而言，对大型平台的规制更为急迫。这是因

为，大型平台通常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强大的数据

持续收集和分析能力，并可能在单一或多元市场领

域获得支配地位，从而成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因此，大型平台不当使用算法造成的危害将达到相

当的广度和深度，对用户个人利益、社会秩序等都

可能造成严重影响。

第五，建立健全相应算法治理制度。首先，坚

持算法风险评估制度的常态化适用。建立从算法研

发到应用的全流程风险评估机制，尤其是重视评估

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的风险，根据评估结

果适时调整治理措施。其次，恰当适用算法披露制

度。披露算法的重要目的在于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受算法决策负面影响

的主体可因此更容易获得救济。但同时也应注意协

调算法披露与算法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保护之间的

关系，防止因不当披露而侵犯企业的利益，从而限

制创新发展。再次，建立多层级的算法问责制。问

责的对象应是与造成算法危害有关的自然人或法

人，但为保护创新，只有当产生严重危害时，才宜

适用行政、民事等相对严厉的处罚措施。对于一般

的、能够及时消除的算法风险，应赋予算法使用者、

控制者等自查自纠的机会，优先发挥市场的调节作

用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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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flections on U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SI Wei-pan, LIU Xin-yi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real algorithmic risk and algorithmic governance entering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uilt a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model with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industr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institutions as the main participants. The United States adopted a governance strategy of risk-
based governance of key areas, simultaneous governance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created a closed loop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logic, and formed a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framework of algorithm impact 
assessment, algorithm disclosure, and algorithm accountabili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lgorithmic 
governance can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s for China in the improvement of algorithmic governance mode, 
selection of governance strategy, and 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the U.S.; algorithmic risk; algorithmic impact assessment; algorithmic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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